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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摘
对非国有经济，

宪法应做进一步的

明确保障

经济学家樊纲日前提出，十几年来，

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

迅速提升，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。但

是，我们应该明确，非国有经济是具有中

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的有机组

成部分，而决不是现阶段被“利用”来发

展经济的权宜之计。这一点应该以某种

方式在法律和制度上，包括在宪法中做

出进一步的明确保障，以稳定各方面的

“制度预期”和“政策预期”，打消人们“怕

变”的顾虑。樊纲认为，促进非国有经济

进一步发展的最根本的措施和对策，就

在于此。应该看到，当前在非国有经济

中存在的一些行为不规范，比如私人企

业搞假集体，“戴红帽子”，挥霍性消费严

重，生产性积累偏低，资本外移等等，都

或多或少是与人们感到在基本制度环境

上缺乏保障相联系的。这一基本问题如

能得到解决，许多具体问题是可以由当

事人自己解决的，既无需政府干预，也无

需追加新的投入。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

如何通过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过程，而

是提供制度保障使人们能在更加稳定的

安定环境中从事经济活动。
（摘自《中国企业家》1997 年第 8 期）

文摘
收入悬殊

缘于行业分配不均

现在收入分配已从过去地区之

间的差距发展到行业与行业、部门与

部门之间的差距，形成了新的“剪刀

差”，且在进一步扩大。如近几年，金

融、保险、邮电、港口、石油等行业和

税务、交通等部门的职工收入分配扶

摇直上。据调查，目前这些行业和部

门职工的平均月收 入分 配大都在

1 000 元左右，有的高达 1 800 元以上，

是其他行业和部门职工收入的三、四

倍，且高出部分并非职务补贴和工

资，而多是以各种名目发放的补贴和

奖金。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收入分配

的多少，生活富裕的程度，已不再完

全取决于劳动者个人学识的深浅，劳

动技能的高低，劳动程度的大小和工

作条件、环境的好坏，而主要是由所

在行业和部门决定。行业好、部门好

一切都好；行业差、部门差一 切皆差。

由于收入分配之差越拉越大，不

但影响了收入分配低的行业、部门职

工的积极性，而且导致这些行业、部

门的科技人员、管理人员 、教师队伍

的流失，造成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

极大浪费，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

步。此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，并尽快

采取措施加以解决，把十五大提出的

“规范收入分配，使收入差距趋向合

理，防止两极分化”工作落到实处。
（摘自《中华工商时报》1997 年 10

月 13 日  作者  薜永传）

文摘
我国综合国力

明显增强

十四大以来，我国综合国力明显

增强，1996 年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

到 67 795 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比

1991年增长77.1% ，年均增长12.1 % ，

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，在

世界经济中也独领风骚（同期世界经

济 年均增长约2 % ，其中发 达国 家

1.8% ，发展中国家 5.4% ）。国民经

济快速增长，提前 5 年实现比 1980 年

翻两番的目标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，

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测算资料，1996

年我国 GDP 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已

由 1991 年的第 10 位上升到第 7 位。
目前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

稳居世界前列，其中谷物、棉花、油

料、肉类、禽蛋、棉布、煤、钢、水泥产

量居世界首位，发电量、化肥、化学纤

维居世界第二位，大豆、甘蔗居世界

第三位，原油居世界第五位。
（摘自《中国国情国力》1997 年第 9 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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